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 

修訂《遊樂場地規例》 (第 132BC 章 ) 
 
 
引言  
 
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作 為 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》 ( 《 條 例 》 ) (第
1 3 2 章 )第 1 0 9 條 訂 明 的 主 管 當 局 ， 可 訂 立 有 關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的 規

例 ， 以 訂 明 或 訂 定 條 文 ， 保 持 秩 序 良 好 ， 並 防 止 發 生 濫 用 情 況 及 出

現 妨 擾 事 故 。  
 
2 .  我 們 建 議 就 《 遊 樂 場 地 規 例 》 (第 1 3 2 B C 章 ) (《 規 例 》 )作 出 修

訂 ， 以 加 強 規 管 在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進 行 音 樂 或 唱 歌 活 動 及 其 他 相 關 行

為 。《 修 訂 規 例 》 載 於 本 摘 要 附 件 A。  
 
 
背景  
 
3 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根 據 《 規 例 》 管 理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。

如 情 況 可 行 ， 康 文 署 一 向 都 會 在 有 關 活 動 不 會 造 成 安 全 或 衞 生 問

題 、 或 引 起 令 人 難 以 接 受 的 滋 擾 的 大 前 提 下 ， 酌 情 彈 性 處 理 ， 讓 使

用 者 各 適 其 適 享 用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。 在 過 程 中 ， 我 們 須 在 使 用 者 不 同

且 互 相 抵 觸 的 需 要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  
 
4 .  然 而 ， 市 民 經 常 於 康 文 署 轄 下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進 行 活 動 (音 樂 活

動 )， 包 括 操 作 或 彈 奏 任 何 樂 器 或 其 他 器 具 ， 或 利 用 該 等 樂 器 或 其

他 器 具 發 出 任 何 聲 響 ， 或 唱 歌 。 一 些 曲 藝 團 體 會 使 用 揚 聲 器 或 擴 音

器 發 出 過 量 噪 音 ， 對 附 近 居 民 造 成 滋 擾 。 雖 然 康 文 署 已 採 取 多 項 噪

音 管 制 措 施 ， 例 如 懸 掛 和 張 貼 橫 額 和 告 示 ， 提 醒 市 民 注 意 在 進 行 活

動 時 發 出 的 音 量 ， 與 警 方 採 取 聯 合 行 動 ， 增 加 人 手 監 察 音 樂 活 動 ，

但 少 數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仍 有 噪 音 問 題 。 康 文 署 不 時 接 獲 市 民 就 公 眾 遊

樂 場 地 的 音 樂 活 動 造 成 噪 音 滋 擾 的 投 訴 ， 並 且 十 分 關 注 這 情 況 ， 認

為 有 需 要 修 訂 《 規 例 》 的 相 關 條 文 ， 使 能 有 效 處 理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內

的 噪 音 滋 擾 。  
 
 
修訂法例的理據  
 
5 .   現 時 康 文 署 依 據 《 規 例 》 第 2 5 條 針 對 轄 下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內 的

噪 音 滋 擾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然 而 ， 如 要 引 用 該 條 文 執 法 ， 康 文 署 須 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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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有 「 任 何 其 他 使 用 遊 樂 場 地 的 人 」 (使 用 場 地 的 人 )受 到 煩 擾 ， 而

該 名 使 用 場 地 的 人 一 般 須 擔 任 控 方 證 人 。 由 於 康 文 署 人 員 及 附 近 居

民 並 不 被 視 為 使 用 場 地 的 人 ， 因 此 除 非 有 使 用 場 地 人 士 願 意 和 能 夠

挺 身 擔 任 控 方 證 人 ， 否 則 康 文 署 不 能 單 憑 屬 下 員 工 的 觀 察 或 接 獲 的

投 訴 (多 數 由 附 近 居 民 提 出 )， 而 展 開 或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為 回 應 公 眾

要 求 妥 善 和 有 效 管 制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噪 音 滋 擾 一 事 ， 我 們 在 二 零 一 九

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的 立 法 會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(事 務 委 員 會 )會 議 上 ， 提

出 修 訂 建 議 ， 以 「 人 」 取 代 《 規 例 》 第 2 5 條 中 的 「 使 用 遊 樂 場 地

的 人 」。 根 據 該 修 訂 建 議 ， 如 使 用 場 地 的 人 、 康 文 署 人 員 及 任 何 其

他 人 士 (包 括 附 近 居 民 )受 到 噪 音 煩 擾 ， 均 可 擔 任 控 方 證 人 ， 令 執 法

和 檢 控 行 動 更 具 主 動 性 。  
 
6 .  事 務 委 員 會 通 過 載 於 附 件 B 的 動 議 ， 要 求 政 府 全 面 檢 視 《 規

例 》， 並 研 究 採 取 更 多 措 施 加 強 管 制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的 噪 音 問 題 ， 包

括 提 高 觸 犯 《 規 例 》 第 2 5 條 罪 行 最 高 罰 則 、 打 擊 給 予 表 演 者 打

賞 ， 以 及 設 立 「 黑 名 單 」 制 度 ， 禁 止 多 次 觸 犯 《 規 例 》 的 人 在 一 定

時 期 內 進 入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。 民 政 事 務 局 給 予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回 覆 見  
附 件 C。  
 
7 .  我 們 十 分 重 視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並 與 律 政 司 緊 密 合 作 ，

多 管 齊 下 從 加 強 執 法 成 效 、 加 強 管 制 音 樂 活 動 ， 以 及 提 高 阻 嚇 力 等

方 面 研 究 不 同 的 建 議 修 訂 方 案 。 經 全 面 檢 視 《 規 例 》 相 關 條 文 及 就

各 項 建 議 修 訂 方 案 徵 詢 法 律 意 見 後 ， 我 們 就 下 列 三 方 面 提 出 《 規

例 》 修 訂 建 議 :   
 
(一 )  加 強 執 法 成 效  
 
( a )  擴 闊 受 影 響 對 象 的 範 圍  
 
根 據 《 規 例 》 第 2 5 條 ， 任 何 人 除 非 已 獲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(署
長 )書 面 准 許 進 行 某 項 音 樂 活 動 ， 否 則 不 得 進 行 任 何 音 樂 活 動 而 對

某 些 人 (受 影 響 人 士 )  造 成 煩 擾 。 現 時 受 影 響 人 士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局

限 於 「 任 何 其 他 使 用 遊 樂 場 地 的 人 」 (即 任 何 其 他 使 用 場 地 的 人 )。
鑑 於 第 5 段 所 述 原 因 ， 我 們 建 議 擴 闊 受 影 響 人 士 的 範 圍 ， 以 「 人 」

取 代 「 使 用 遊 樂 場 地 的 人 」， 使 能 針 對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內 音 樂 活 動 造

成 的 噪 音 滋 擾 ， 加 強 執 法 成 效 。  
 
(二 )  加 強 管 制 音 樂 活 動  
 
( b )  禁 止 就 音 樂 活 動 或 相 關 活 動 索 取 、 接 受 或 同 意 收 受 酬 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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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進 行 音 樂 活 動 的 人 經 常 獲 得 酬 賞 ， 是 部 分 公 眾 遊 樂

場 地 出 現 噪 音 滋 擾 的 問 題 根 源 。 現 時 《 規 例 》 並 無 禁 止 這 些 人 憑 藉

音 樂 活 動 接 受 酬 賞 。 因 此 ， 他 們 可 以 在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進 行 音 樂 活 動

和 接 受 酬 賞 ， 而 不 觸 犯 《 規 例 》。 為 針 對 有 關 情 況 ， 我 們 建 議 在 第

2 5 條 加 入 新 條 文 ， 規 定 除 非 已 獲 署 長 書 面 准 許 ， 否 則 任 何 人 不 得

憑 藉 在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進 行 音 樂 活 動 或 相 關 活 動 (例 如 設 置 音 樂 活 動

所 用 的 器 具 、 為 音 樂 活 動 擔 任 主 持 、 或 為 音 樂 活 動 伴 舞 或 作 出 任 何

其 他 類 似 行 為 )索 取 或 接 受 或 同 意 收 取 任 何 酬 賞 。 我 們 建 議 把 違 反

此 條 文 的 行 為 定 為 觸 犯 《 規 例 》 第 3 0 條 的 刑 事 罪 行 。 我 們 相 信 這

項 新 條 文 可 解 決 有 人 在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內 進 行 上 述 活 動 而 獲 得 酬 賞 的

問 題 。 至 於 在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內 進 行 音 樂 活 動 或 相 關 活 動 而 沒 有 索

取 、 接 受 或 同 意 收 取 酬 賞 的 人 (例 如 純 為 自 娛 )， 則 不 會 受 到 這 項 新

條 文 影 響 。  
 
(c) 張 貼 告 示 以 訂 明 關 乎 在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內 進 行 音 樂 活 動 的 規

定 ， 以 及 禁 止 任 何 人 在 該 處 進 行 不 符 合 有 關 規 定 的 音 樂 活 動  

 
康 文 署 察 覺 到 部 分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內 的 音 樂 活 動 經 常 使 用 樂 器 及 揚 聲

器 ， 產 生 過 量 聲 音 影 響 其 他 使 用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的 人 ， 有 時 甚 至 影 響

附 近 居 民 。 針 對 這 情 況 ， 我 們 建 議 在 《 規 例 》 第 2 5 條 加 入 新 條

文 ， 賦 予 署 長 權 力 ， 於 有 噪 音 問 題 的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內 張 貼 告 示 ， 訂

明 關 乎 在 該 處 進 行 任 何 音 樂 活 動 的 規 定 。   
 
我 們 明 白 社 會 期 望 政 府 在 處 理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噪 音 問 題 上 更 積 極 主

動 ， 故 特 別 引 入 這 項 預 防 噪 音 滋 擾 的 條 文 ， 以 便 可 因 應 不 同 公 眾 遊

樂 場 地 的 情 況 制 訂 迅 速 及 更 具 彈 性 的 措 施 。 例 如 某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晚

上 經 常 有 音 樂 活 動 進 行 而 對 附 近 居 民 造 成 滋 擾 ， 康 文 署 可 在 該 公 眾

遊 樂 場 地 張 貼 告 示 ， 限 制 任 何 人 於 晚 上 把 大 型 揚 聲 器 帶 進 該 處 使

用 ;又 如 有 音 樂 活 動 經 常 於 某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內 的 特 定 位 置 進 行 而 對

附 近 居 民 造 成 滋 擾 ， 康 文 署 可 在 該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張 貼 告 示 ， 禁 止 任

何 人 於 該 處 的 特 定 位 置 進 行 該 類 活 動 。  
 
為 有 效 應 對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的 音 樂 活 動 模 式 的 轉 變 ， 在 該 處 張 貼 的 告

示 內 指 明 的 規 定 可 因 應 需 要 而 作 出 針 對 性 的 修 改 。 有 關 規 定 會 因 應

各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的 實 際 情 況 訂 定 。  
 
此 外 ， 我 們 建 議 在 《 規 例 》 第 2 5 條 加 入 新 條 文 ， 規 定 任 何 人 不 得

在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進 行 任 何 不 符 合 在 該 處 所 展 示 告 示 上 指 明 規 定 的 音

樂 活 動 ， 除 非 已 獲 署 長 書 面 准 許 某 項 音 樂 活 動 。 我 們 建 議 把 違 反 此

條 文 的 行 為 定 為 觸 犯 《 規 例 》 第 3 0 條 的 刑 事 罪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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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提高阻嚇力  
 
(d) 提高罰款  
 
現 時 《 規 例 》 第 3 0 條 規 定 ， 任 何 人 觸 犯 《 規 例 》 第 2 5 條 ， 一 經 法

庭 定 罪 ， 可 處 第 1 級 罰 款 (即 最 高 2 , 0 0 0 元 )及 監 禁 1 4 天 。 就 事 務 委

員 會 要 求 政 府 研 究 提 高 觸 犯 第 2 5 條 訂 明 的 罪 行 的 最 高 罰 則 ， 康 文

署 檢 視 了 有 關 安 排 。 現 時 香 港 法 例 第 4 0 0 章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》 第 4
及 5 條 對 公 眾 地 方 發 出 噪 音 作 出 規 管 ， 有 關 條 文 的 最 高 罰 款 金 額 為

港 幣 1 0 , 0 0 0 元 ， 即 觸 犯 《 規 例 》 第 2 5 條 罪 行 的 最 高 罰 款 金 額 的 5
倍 。 此 外 ， 康 文 署 檢 視 了 自 二 零 一 零 年 至 今 有 關 罪 行 的 定 罪 個 案 ，

察 覺 判 罰 金 額 由 3 0 0 至 1 , 2 0 0 元 不 等 ， 平 均 罰 款 金 額 為 7 0 0 元 。 綜

觀 以 上 資 料 ， 似 乎 現 時 罪 行 的 罰 款 偏 低 及 阻 嚇 力 不 足 ， 故 此 我 們 建

議 將 罪 行 的 罰 款 提 高 至 第 3 級 (即 最 高 1 0 , 0 0 0 元 )。 至 於 監 禁 罰 則 ，

我 們 建 議 維 持 1 4 天 不 變 。  
 
 
修訂《規例》  
 
8 .  現 時 《 規 例 》 第 2 5 及 3 0 條 的 內 容 如 下 ：  
 
 「 2 5 .  音 樂 及 唱 歌  
 
 除 非 署 長 已 以 書 面 准 許 操 作 或 彈 奏 某 種 樂 器 ， 或 利 用 某 種 樂 器

發 出 任 何 聲 響 ， 或 唱 歌 ， 否 則 任 何 人 不 得 在 對 任 何 其 他 使 用 遊

樂 場 地 的 人 造 成 煩 擾 的 情 況 下 ， 在 遊 樂 場 地 內 操 作 或 彈 奏 任 何

樂 器 或 其 他 器 具 (包 括 唱 機 或 無 線 電 器 具 )， 或 利 用 該 等 樂 器 或

其 他 器 具 發 出 任 何 聲 響 ， 或 唱 歌 。 」  
 
 「 3 0 .  罪 行 及 罰 則  
 
 任 何 人  —  

 
( a )  違 反 第 6、 7、 8、 9、 1 0、 1 1、 1 2、 1 3、 1 4 ( 1 )或 ( 3 )、 1 5、

1 6 、 1 8 ( 1 ) 或 ( 2 ) 、 1 9 、 2 0 、 2 1 、 2 2 、 2 3 、 2 3 A 、 2 5 、 2 6 、

2 7 或 2 9 條 的 任 何 條 文 ；  
 

( b )  在 遊 樂 場 地 內 駕 駛 車 輛 時 ， 遇 到 正 在 執 行 職 責 的 管 理 人 員

或 其 他 公 職 人 員 以 訊 號 或 其 他 方 法 指 示 其 停 車 ， 而 拒 絕 或

故 意 不 停 車 ； 或  
 

( c )  沒 有 遵 從 根 據 第 1 7 或 2 4 條 條 文 展 示 的 告 示 所 載 的 任 何 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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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，  
 
 即 屬 犯 罪 ， 一 經 循 簡 易 程 序 定 罪 ， 可 處 第 1 級 罰 款 及 監 禁 1 4

天 。 」  
 
9 .  為 配 合 第 7 段 所 載 的 修 訂 建 議 ，《 修 訂 規 例 》 會 取 代 第 2 5 條 ，

以 及 修 訂 第 3 0 條 ， 以 作 出 以 下 修 訂 事 項 ：  
 

( a )  署 長 可 藉 在 遊 樂 場 地 顯 眼 地 展 示 的 告 示 ， 指 明 關 乎 在 該 處

進 行 任 何 音 樂 活 動 的 規 定 (新 訂 的 第 2 5 ( 1 )條 ) ;  
 

( b )  任 何 人 除 非 已 獲 署 長 書 面 准 許 ， 否 則 不 得 在 遊 樂 場 地 ， 進

行 不 符 合 根 據 第 2 5  ( 1 )條 指 明 的 規 定 的 音 樂 活 動 (新 訂 的

第 2 5 ( 2 )條 )。  
 

( c )  任 何 人 除 非 已 獲 署 長 書 面 准 許 ， 在 遊 樂 場 地 進 行 某 項 音 樂

活 動 ， 否 則 不 得 在 該 處 進 行 該 項 活 動 而 令 「 任 何 其 他 人 」

煩 擾 。 (而 現 時 第 2 5 條 則 訂 明 為 「 任 何 其 他 使 用 遊 樂 場 地

的 人 」 )  (新 訂 的 第 2 5 ( 3 )條 ) ;   
 

( d )  任 何 人 除 非 已 獲 署 長 書 面 准 許 ， 否 則 不 得 在 遊 樂 場 地 ， 就

於 該 處 進 行 的 音 樂 活 動 或 相 關 活 動 索 取 或 接 受 酬 賞 ， 或 在

該 處 同 意 就 該 等 活 動 收 取 酬 賞 (新 訂 的 第 2 5 ( 4 )條 ) ;以 及  
 

( e )   觸 犯 第 2 5 條 的 最 高 罰 款 為 第 3  級 (即 1 0 , 0 0 0 元 )  (而 現 時

第 3 0 條 則 訂 明 為 第 1 級 罰 款 2 , 0 0 0  元 ) (新 訂 的 第 3 0 ( 2 )
條 )。  

 
 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 
1 0 . 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：  
 

 
 
 

刊 登 憲 報  
 

二 零 二 零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 

提 交 立 法 會 進 行 先 訂

立 後 審 議 程 序  
 

二 零 二 零 年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 

生 效  二 零 二 零 年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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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的影響  
 
11 .  有 關 修 訂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規 定 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， 對 公 務

員 、 經 濟 、 生 產 力 、 可 持 續 發 展 、 家 庭 或 性 別 議 題 均 沒 有 影 響 。  
 
1 2 .  有 關 修 訂 會 對 財 政 和 環 境 造 成 影 響 。 由 於 財 政 影 響 可 能 不 顯

著 ， 康 文 署 會 就 實 施 《 修 訂 規 例 》 提 供 所 需 的 額 外 財 政 資 源 。 此

外 ， 我 們 預 期 有 關 修 訂 對 環 境 有 正 面 影 響 ， 因 為 透 過 多 管 齊 下 的 策

略 推 行 規 管 音 樂 活 動 的 改 善 措 施 ， 可 有 助 避 免 社 區 出 現 鄰 里 噪 音 問

題 。  
 
 
公眾諮詢及宣傳  
 
1 3 .  我 們 曾 就 建 議 的 修 訂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諮 詢 事 務 委 員

會 ， 並 獲 得 委 員 會 的 支 持 。 有 關 《 規 例 》 的 修 訂 ， 已 於 二 零 二 零 年

五 月 二 十 二 日 在 憲 報 刊 登 。  
 
 
查詢  
 
1 4 .  如 對 此 事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可 致 電 2 6 0 1  8 9 6 6  聯 絡 助 理 署 長 (康 樂

事 務 ) 1 霍 李 湘 玲 女 士 。  
 
 
民政事務局  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九日  
 



附件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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